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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核查意见 

 

作为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盛锂电”、“公司”）首

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

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华泰

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泰联合证券”、“保荐机构”）对江苏华

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，核

查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

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2026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

情况合规，定价公允、程序规范，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；2026 年度预计

日常关联交易基于公司正常经营需求，定价原则合理，不存在关联方输送利益情

形，符合监管要求及公司章程规定。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

关联董事沈锦良先生、沈鸣先生、李伟锋先生、林刚先生回避表决，其余非关联

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该议案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。 

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确认与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，

届时关联股东将对该议案回避表决。 

（二）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

单位：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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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交

易类别 
关联人 

2025 年预计

金额 

2025 年实际

发生金额 

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

差异较大的原因 

关联采

购 

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

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
2,500.00 264.12 

因子公司盛美锂电进行产

品工艺变更，投产时间延

期，采购需求量减少。 

安徽壹金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（曾用名：

北京壹金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）及其关联

企业 

100.00 - 

新产品硅碳负极材料市场

导入不达预期，采购需求量

减少 

江苏浦士达环保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

联企业 

600.00 25.62 
因产品推广不及预期，多孔

碳和活性碳需求减少 

无锡德赢新能源材料

科技有限公司 
350.00 299.49 - 

无锡德赢再生利用有

限公司 
200.00 91.40 

市场需求未达预期，采购需

求减少 

湖北森特瑞新能源科

技有限公司 
- 618.77 

2025年 12月 29日新增关联

方，前次未预计 

二、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

（一）关联方情况 

1、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名称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(上市、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成立日期 2001-05-11 

住所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青年路 218 号 

法定代表人 胡淇翔 

注册资本 61,047.9037 万元 

主要股东或

实际控制人 
胡荣达、胡淇翔 

经营范围 

许可项目：危险化学品生产；危险化学品经营；危险废物经营；有毒化学

品进出口；发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（配）电业务；供电业务；特种设备

检验检测；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。一般项目：货

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专用化学产品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专用化

学产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

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；热力生产和供应；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；普通货

物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）；国内货物运输代理；

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机械设备销售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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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关联关系 
公司与其合资设立浙江盛美锂电材料有限公司，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

定其为关联方 

2、安徽壹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名称 安徽壹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成立日期 2017-11-1 

住所 
安徽省合肥市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湖社区锦绣大道 6155 号中德合作创

新园 2 号楼 4 层 438 室 

法定代表人 岳风树 

注册资本 1178.099887 万元 

主要股东或

实际控制人 
巴丽花、岳风树 

经营范围 

技术开发、技术推广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销售自行开发的

产品；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

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

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

动。） 

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、总经理沈鸣担任安徽壹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

3、江苏浦士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名称 江苏浦士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、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成立日期 2011-12-30 

住所 张家港保税区港澳路 28 号 A 座 1-2 层 

法定代表人 王洪炳 

注册资本 4611.5384 万元 

主要股东或

实际控制人 
王洪炳 

经营范围 

活性炭产品、食品添加剂、环保设备的研发、制造、销售及技术服务，自

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

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） 

关联关系 
公司持有其 14.68%股份，公司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担任江苏浦士达环保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

4、无锡德赢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

名称 无锡德赢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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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成立日期 2021-4-28 

住所 江阴市徐霞客镇峭璜路 235 号 

法定代表人 沈浩 

注册资本 500 万元 

主要股东或

实际控制人 
黄海峰、沈浩 

经营范围 

一般项目：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进出口代理；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

验发展；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；石墨烯材料销售；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；

电子专用材料销售；电子产品销售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

电池销售；金属材料销售；塑料制品销售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

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 

5、无锡德赢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

名称 无锡德赢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成立日期 2022-8-25 

住所 江阴市青阳镇振阳路 23 号 

法定代表人 沈浩 

注册资本 300 万元 

主要股东或

实际控制人 
黄海峰、沈浩 

经营范围 

一般项目：再生资源加工；再生资源回收（除生产性废旧金属）；再生资

源销售；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；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

用（不含危险废物经营）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

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 

6、湖北森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名称 湖北森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日期 2022-01-27 

住所 荆门市东宝区东宝工业园（新桥）电路板产业园（长兴大道 16＃） 

法定代表人 吴晓波 

注册资本 586.6823 万元 

主要股东或

实际控制人 
吴晓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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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 

一般项目：新兴能源技术研发；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；石墨及碳素制品销

售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

技术推广（除许可业务外，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） 

关联关系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江苏华盛联赢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持有其 31.82%股份 

（二）履约能力分析 

上述关联人均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，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。公司已

就2025年度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，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，双方履约

具有法律保障。 

三、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、加工服务、备品

备件等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，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市场原则，交

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

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已签署相关协议，并严格按照协议执

行。 

四、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

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本公司和关联人之间的正常生产经营需要，具有一

定必要性，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能力、促进效益增长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定价的合理性 

公司与关联人的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，交易定价遵循公平、公正、

公允的市场化原则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，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（三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

公司与关联人的业务有一定协同性，在公司的生产经营稳定发展的情况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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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上述关联人的关联交易将会持续存在，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等财务数据

不依赖关联交易，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。 

五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事项已经公司董事

会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。公司2025年度日

常关联交易确认事项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，交易具有商业合理性，交

易定价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允的市场化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，

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不会产

生重大不利影响，公司的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。 

综上，保荐机构对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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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

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(签字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蔡福祥               李  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
